[bookmark: _Toc310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喀什地区办事处劳模先进人物疗休养采购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喀什地区办事处劳模先进人物疗休养采购项目 的潜在供应商应在供应商登陆政采云平台http://www.zcygov.cn/，在线申请获取采购文件（登录政府采购云平台 → 项目采购 → 获取采购文件 → 申请，审核通过后可下载招标文件，如有操作性问题，可与政采云在线客服进行咨询，咨询电话：400-881-7190）获取采购文件，并于 2022年7月25日11点0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bookmark: _Toc35393629][bookmark: _Toc28359012][bookmark: _Toc14629][bookmark: _Toc28359089][bookmark: _Toc18110][bookmark: _Toc35393798][bookmark: _Toc518923125][bookmark: _Toc512937850][bookmark: _Toc28647][bookmark: _Toc216582823][bookmark: _Toc507399903]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XJYS-KS2022-CS-01
项目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喀什地区办事处劳模先进人物疗休养采购项目
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竞争性磋商 □询价
预算金额：1300000元（壹佰叁拾万元整）；
最高限价：1300000元（壹佰叁拾万元整）；
服务期限:10天(具体情况由中标单位和业主在合同中约定)
采购需求：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
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2、 [bookmark: _Toc35393799][bookmark: _Toc28359013][bookmark: _Toc32427][bookmark: _Toc35393630][bookmark: _Toc8049][bookmark: _Toc28359090]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投标人具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4.上一年度（2021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新成立公司提供有效银行资信证明）
5.投标人提供依法缴纳的近三个月社保缴纳记录及税收良好记录证明（完税证明或税务部门出具的其他证明，非社会保险类）
6.投标人提供针对本次项目《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7.投标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的书面声明
8.供应商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网站上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财库[2016]125号）（需提供网上截图加盖公章）
[bookmark: _Toc28359014][bookmark: _Toc28359091]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20〕46号）、《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
（2）《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
（3）《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
[bookmark: _Toc10854][bookmark: _Toc3094][bookmark: _Toc35393800][bookmark: _Toc35393631]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2年7月15日至2022年7月23日，每天上午10:00至14:00，下午16:00至19：30（法定节假日除外 ）
[bookmark: _Toc28359092][bookmark: _Toc28359015][bookmark: _Toc35393632][bookmark: _Toc35393801]获取地点：供应商登陆政采云平台http://www.zcygov.cn/，在线申请获取采购文件（登录政府采购云平台 → 项目采购 → 获取采购文件 → 申请，审核通过后可下载招标文件，如有操作性问题，可与政采云在线客服进行咨询，咨询电话：400-881-7190）
方式：供应商登录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在线申请获取采购文件（进入“项目采购”应用，在获取采购文件菜单中选择项目，申请获取采购文件）
[bookmark: _Toc8636][bookmark: _Toc22177]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2年7月25日11点00分
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喀什地区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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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年7月25日11点00分
[bookmark: _Toc13794][bookmark: _Toc21961][bookmark: _Toc35393804][bookmark: _Toc35393635]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喀什地区办事处
[bookmark: _Toc8405][bookmark: _Toc8371]六、其他补充事宜
[bookmark: _Toc35393626][bookmark: _Toc35393795][bookmark: _Toc28359095][bookmark: _Toc35393636][bookmark: _Toc28359018][bookmark: _Toc35393805]1、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包投标或者未划分包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违反上述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
特别提示：
1、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2、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工程项目为6%~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6%~10%作为其价格分。
3、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4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工程项目为2%~4%）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2%~4%作为其价格分。
[bookmark: _Toc21564][bookmark: _Toc32599]七、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喀什地区办事处
联系人：张所龙 
地址：喀什市解放南路195号
联系方式：13899106320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忆森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新疆喀什市曙光农博城电商中心2楼207室
联系方式：18299699768 
3、监督单位：喀什地区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bookmark: _GoBack]监督投诉电话：0998-2597000 
地  址：喀什地区财政局（喀什市解放北路46号）

